
 
 

 

凝聚中層力量  維護整體利益 

 

成立諮委會討論政改 

馬逢國 全國人大代表、新世紀論壇召集人 

 

內地兩位法律專家來港，就政制發展問題提出意見，引起社會一陣反響。部分意

見認為中央有意拖延或煞停政改步伐；部分人則提出法律細節爭議。然而，站在

香港整體利益而言，與其糾纏在技術性的法律爭拗，不如研究讓中央發揮更正面

作用，設立供港人與中央溝通的平台，達成雙方都接受的政改方案。 

 

回顧過去幾年，輿論上有關政改的爭議，往往停留在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時

間表；對於其他範疇，例如諮詢機制、諮詢時間表，以及香港和中央的互動關係，

都明顯被忽略。但根據《基本法》，二○○七年以後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

法如需修改，除了要經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和行政長官批准之外，最終還需

交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。在這個安排下，中央政府在香港政制改革上明

顯擔當重要角色。 

 

透過政治溝通達共識 

 

再者，香港不可能擺脫中央而「獨立」，問題只如何在「一國」和「高度自治」

的兩大原則下達致平衡。現在，中央政府主動就政改問題表示關心，顯示中央總

體上支持香港進行政制改革，希望香港通過循序漸進的政革，確保「一國兩制」

的成功落實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。 

 

既然如此，當前要處理的問題，便不再是特區政府應否諮詢中央的意見，而是如

何讓中央發揮更積極的作用，多聽取、吸納港人意見，並透過政治溝通協商，在

相互尊重和諒解的前提下，逐步形成香港與中央都能接受的共識。這樣才能確保

社會穩定，政改得以順利落實。否則，一旦特區提出的方案不為中央接受，將對

香港社會造成莫大衝擊。 

 

與專責小組緊密合作 

 

政務司司長表示，其領導的專責小組會同時諮詢中央和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。這

本是一個好的開始，但還未能解決中央政府如何參與政改討論問題。無論是小組

邀請中央派人擔任顧問，還是小組成員經常上京聯繫溝通，都未能達致理想效

果。中央還需要有更多的渠道直接聽取港人的意見。事實上，普羅市民亦希望中

央政府能傾聽他們的聲音，讓中央一如既往地相信香港人完全有能力治理好香

港，從而進一步實現「港人治港，高度自治」。 

 

因此，當前急需的是一個能廣納中央與香港各方聲音的平台，展開全面而深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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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，促進有效率、有系統、理性地收集社會各方意見，醞釀共識。其中一個可

考慮的方案是，參考當年《基本法》起草時的諮詢委員會成功經驗，由全國人大

常委會轄下的《基本法委員會》，成立一個由內地、香港各界代表參與的大型諮

詢委員會，讓內地和香港成員直接對話溝通。同時，該委員會亦要與曾蔭權司長

領導的專責小組緊密合作和交流。 

 

「 小憲法」 中央可參與 

 

事實上，香港的政制發展都必需要在《基本法》的框架下進行，而《基本法》既

是香港的「小憲法」，又是全國性的法律，是中國「大」憲法的一部分，中央政

府的參與是必然的。 

 

因此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屬下的基委會，組成內地和香港代表參與的諮詢委員

會，將是一個較妥善的安排。當然，基委會如果承擔這項重任，也需考慮改組並

適當擴大。更重要是，中央、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，都必須心平氣和，以理

性務實的態度進行探討，才能達致一套大家都接受的政改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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